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長 飛 光 纖 光 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由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全
資子公司認購私募基金份額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董事長
馬杰

中國武漢，二零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莊丹先生；非執行董事馬杰先生、郭韜先
生、菲利普•范希爾先生、皮埃爾•法奇尼先生、尤里•隆吉先生、熊向峰先生及梅
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滕斌聖先生、宋瑋先生、黃天祐博士及李長愛女士。

* 僅供識別



 

证券代码：601869         证券简称：长飞光纤       公告编号：临 2023-035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

武汉市长飞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飞资本”）拟以自有资金

认购北京中移数字新经济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有限

合伙企业”）人民币10,000万元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以下简称“本次

投资”）。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 

1、 本次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不保证本金的偿付，投资将受到市场波动和政

策法规变化等风险因素影响，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

口规模不超过本次认缴出资额； 

2、 长飞资本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所占份额较小，且不参与有限合伙企业的经

营管理，存在不能及时了解投资标的企业经营状况的风险； 

3、 有限合伙企业的价值取决于投资对象的经营状况、相关市场宏观调控政

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区域市

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等多种因素。该等因素的变动有可能影响有限合伙企

业投资标的价值。 

一、 本次投资概述 

（一）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飞资本于近日签署合伙协议，拟以自有资金认购有限合



 

伙企业财产份额。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737,500 万元，其中长飞

资本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占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

资总额的 1.3559%。 

有限合伙企业投资领域为数字经济和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领域的优质项目。

投资方式为以股权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及合伙协议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符合合伙协议约定条件项下的可转债投资等）进行投资。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次投资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本次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飞资本，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武汉市长飞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庄丹 

成立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20UQ70 

注册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9 号光纤（一期）行政楼栋 1 层

260 室 

经营范围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

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管理人及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有限合伙企业的管理人为和创数字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有

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朝和创数字经济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和创数字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和创数字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2,834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军 

成立日期 2022 年 5 月 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2MA7N14AB00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榆景东路 2 号院 7 号楼 8 层 802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

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

从事经营活动）（“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40.0031%股权； 

诚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7.9211%股权； 

上海桓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4.0252%股权； 

深圳市鼎益华恒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持有 14.0252%股权； 

珠海恒荣信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14.0252%股权。1 

管理团队 
张军（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卢曦（合规风控负责人、信息填报负责人）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信息 

登记编号：P1073625 

登记时间：2022 年 6 月 24 日 

北京朝和创数字经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朝和创数字经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12,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和创数字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7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BW1RG31Q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西街 6 号院 3 号楼 5 层 501 内 16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 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系因四舍五入造成。 



 

权益结构 

和创数字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有 83.3333%份额；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8.3333%份额； 

北京朝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8.3333%份额2。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上述管理人和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与本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本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 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中移数字新经济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拟定认缴出资总额 737,5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朝和创数字经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 和创数字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8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BX4JTR6Y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西街 6 号院 3 号楼 5 层 501 内 2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2 年 8 月 26 日至 2030 年 8 月 25 日  

有限合伙企业的各合伙人将根据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本次投

资完成后，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构成如下： 

序

号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北京朝和创数字经济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2,000 1.6271% 

2 有限合伙人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67.7966% 

3 有限合伙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

份有限公司 
99,000 13.4237% 

4 有限合伙人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促

进中心 
50,000 6.7797% 

5 有限合伙人 北京朝阳科技创新基金有限公司 50,000 6.7797% 

                                                             
2 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系因四舍五入造成。 



 

6 有限合伙人 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16,500 2.2373% 

7 有限合伙人 武汉市长飞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3559% 

合计 737,500 100.00% 

五、 有限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期限 

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 8 年，自有限合伙企业设立日起算。有限合伙企

业设立日起的前 4 年为投资期，投资期届满后的有限合伙企业剩余经营期限（含

延长期）称为退出期，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根据有限合伙企业届时经营需要

延长上述期限。 

（二） 合伙人及其出资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成立，其中普通合伙人 1

名，为北京朝和创数字经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企业的拟

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737,500 万元。 

（三） 投资业务 

投资领域：数字经济和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领域的优质项目。 

投资方式：有限合伙企业以股权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及合伙协议允许的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符合合伙协议约定项下的可转债投资等）进行投资。利益冲

突、关联交易事项由咨询委员会前置审议，具体投资立项、投资方案经投资决策

委员会决策通过后方可实施。 

投资退出：有限合伙企业将采取多元化的退出策略。投资退出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售出

其股票，有限合伙企业直接出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或资产。管理人可根

据被投资企业及市场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退出策略，具体退出方案应经过投资决

策委员会决策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 管理费、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担 

作为管理人向有限合伙企业提供的投资管理的对价，在自有限合伙企业设立

日至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及其延长期（如有））届满之日，有限合伙人按照以下

方式承担管理费： 

1、 投资期内，各有限合伙人以其各自累计实缴出资额为基数缴纳管理费。

管理费根据合伙企业累计实缴出资规模不同分阶段计算比例，自合伙企

业设立之日起至全体合伙人累计实缴规模达到认缴规模的80%之日（不



 

含）之前按照2%/年缴纳，累计实缴规模在认缴规模的80%之日起（含）

至100%之日（不含）期间的按照1.5%/年缴纳，此后至投资期结束（含延

长期）按照1.2%/年缴纳； 

2、 退出期内（不含清算期），管理费基数调整为各有限合伙人累计实缴出

资额中用于分担有限合伙企业尚未退出的项目投资的投资成本的部分，

管理费费率为1.2%/年。 

有限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收入产生的可分配现金，应在有限合伙企业收到相

关款项后尽早（最晚不迟于 90 日）按如下约定进行分配（同一顺位的合伙人之

间按照相对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1、 首先，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回收分配。100%向该合伙人进行分配，直到

该合伙人截至该分配时点取得的累计分配总额等于其累计实缴出资额； 

2、 其次，全体合伙人门槛收益分配。完成前述第1项分配后仍有剩余的，100%

分配给全体合伙人，直至全体合伙人累积取得的分配总额为其实缴出资

额按8%/年（复利）的收益率计算的数额； 

3、 最后，20/80分配。剩余的可分配收入，应(i)百分之二十（20%）分配给

普通合伙人；(ii)百分之八十（80%）分配给全体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

人根据本第2项和第3项所得分配称为“收益分成”）。 

除非另有约定，有限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产生的亏损在参与该项目投资的所

有合伙人之间根据投资成本分摊比例分担，有限合伙企业的其他亏损和债务由所

有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 

（五） 有限合伙企业的管理  

普通合伙人是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执行有限合伙企业事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决定、执行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处置有限合伙企业的资产

及其他事务。 

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委托和创数字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管理人登记编号：P1073625）担任有限合伙企业管理人并签署《委托管理协

议》，管理人根据《委托管理协议》履行与有限合伙企业投资和运营管理相关的

职责，包括寻求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对拟投资项目进行投资调查和评估、协助有

限合伙企业进行投资条款的谈判并完成投资、对已投资项目进行跟踪监管、向已

投资项目派出/免除董事及其他管理人员、提供有关投资退出及资产处置的建议

等。 

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对除普通合伙人可自行完成之外的合伙协议



 

的修改、普通合伙人的更换等事宜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进行审议和表决。 

六、 公司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参与情况 

本公司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有限合

伙企业的份额认购，未在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及有限合伙企业中任职。 

七、 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全球光纤光缆行业的领先企业，聚焦电信运营商和数据通信相关业

务。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向为数字经济和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领域，有望与公

司主营业务产生协同效应，亦将助力公司完善多元化战略布局。 

本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总投

资额占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和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投资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不存在重大影响，不会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八、 风险提示 

1、 本次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不保证本金的偿付，投资将受到市场波动和政

策法规变化等风险因素影响，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

口规模不超过本次认缴出资额； 

2、 长飞资本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所占份额较小，且不参与有限合伙企业的经

营管理，存在不能及时了解投资标的企业经营状况的风险； 

3、 有限合伙企业的价值取决于投资对象的经营状况、相关市场宏观调控政

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区域市

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等多种因素。该等因素的变动有可能影响有限合伙企

业投资标的价值。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有限合伙企业运营、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投资退出等进

展情况，尽力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